武汉纺织大学新闻网用稿标准
　

第一章 内容要求　

第一条 新闻报道时效性要求。符合网络新闻时效性强的特点，鼓励即时或当天发稿，原则上重要新闻需在三天内（最好当天）发布，如有即时性稿件可直接电话联系校新闻中心；收稿日期滞后事件发生日一周的稿件不予刊登。
第二条 新闻报道准确性要求。新闻报道基本要件必须准确完备，包括时间、地点、人物，活动过程、效果及背景介绍。应避免过于口语化、语句不通、错字别字、过多修饰等情况的出现。　
第三条 新闻报道规范性要求。各类型报道的撰写请比照“纺大新闻网”同类报道，涉及各级领导出席活动的报道，务求准确核对信息，保证排序正确。

第四条 新闻报道定位特点。新闻报道务求传达有价值之信息，其价值特指面向全校；新闻报道不是活动纪要，不必要跟踪活动全程。

第五条 新闻报道务求专业化。尽量突出现场感，表现细节，鼓励从师生日常生活中，挖掘新闻题材，记录师生身边发生的变化。对日常活动、会议的报道，要求新闻点突出、报道角度新颖独特，尽量避免简单的会议记录、领导讲话等非新闻体裁形式。

第六条 文字新闻配图的要求。鼓励文字稿件配发图片，须配发图片说明；单独的图片新闻务必配发详细文字说明；尤请注意，除特殊情况外新闻网一般不刊登个人独照。　

　　第二章 形式要求
第七条 文字要求：标题不宜太短或是太长，控制在12-24字之间。全文行文简洁、语句通顺、语义清晰，以总长不超过600字为宜，具体需参照来稿内容而定。　

第八条 图片要求：一般图片要求处理成550像素的图片方便网络传播，并请注明图片说明。图片要能鲜明的表明文章的主题。提供的图片要明亮。若不明亮的，可用PS调节亮度和对比度。（为增强文章可读性和感染力，建议来搞尽量附带图片。）

第九条 稿件提交要求：通讯员撰写好稿件后提交到本单位负责人处，经单位负责人审核通过后，上传至武汉纺织大学新闻网投稿系统。

